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与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

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之 

 

终止协议 

 

 

 

 

 

二〇一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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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2016年 7月 3日在中国遵义市订立： 

甲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发行人”）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武汉路临 1号 

法定代表人：王国生 

乙方：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或“认购人”） 

住所：南宁市高新区火炬路 15 号正成花园综合楼 2 单元 3 层 303 号房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潘琦 

 

鉴于： 

1、2015年 11月 23日甲乙双方签署了《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原

合同”）上述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系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 600112。甲方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拟非公开发行总额为不超过 368,000万元（含 368,000万元）的 A 股股票，

发行数量为认购款金额除以发行价格（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

行”）；乙方具备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意愿、能力及资格，并同意按本

协议约定的条件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原合同已成立。 

2、根据原合同第 5.1条规定，“本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

加盖公章、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下列全部条

件满足后生效： 

（1）本合同及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合同及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所有需要获得的有权部门的同意、许可、批

准或核准，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或核准。” 

目前，上述条件尚未全部满足，故原合同未生效。 

现由于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经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决定对原合同予以终止，

即无论原合同第 5.1 条所述条件是否实现，原合同均不再生效，双方终止原合同

项下的相关认购事项，并不再按照原合同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双方现就原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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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及后续相关事宜约定如下，以兹共同遵守： 

第一条 终止履行 

甲乙双方同意并确定原合同不再生效，无论原合同 5.1条所述的条件是否成

就，甲乙双方均不再按照原合同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且双方互不追究对方责任。 

第二条 甲方承诺与保证 

1、甲方为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签署及履行本协议项下义

务的合法主体资格，本协议系甲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2、除本协议已有约定的除外，甲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会导致甲方违反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的《公司章程》，也不存在与甲方既往已签

订的协议或已经向其他第三方所作出的任何陈述、声明、承诺或保证等相冲突之

情形；  

3、甲方在本协议中所作的声明、保证和承诺在协议签署日均为真实、准确、

完整，并在协议生效日时仍保持为真实、准确、完整；  

4、甲方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乙方共同妥善处理

本协议签署及履行过程中的任何未尽事宜。 

第三条 乙方承诺与保证 

1、乙方为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签署及履行本协议项下义

务的合法主体资格，并已取得现阶段所必须的授权或批准，本协议系乙方真实的

意思表示；  

2、乙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会导致乙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也不存在与乙方既往已签订的协议或已经向其他第三方所作出的任何陈述、声

明、承诺或保证等相冲突的情形； 

 3、乙方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甲方共同妥善处理

本协议签署及履行过程中的任何未尽事宜； 

 4、乙方在本协议中所作的声明、保证和承诺在协议签署日均为真实、准确、

完整，并在协议生效日时仍保持为真实、准确、完整；  

5、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本协议的义务。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双方互相承诺，任何一方如因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声明、保证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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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而导致对方蒙受损失，该方应给予对方足额赔偿。  

2、本协议任何一方因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任何或全部义务而导致对方

蒙受损失，该方应给对方足额赔偿。 

第五条 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乙方法定代表人/执

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在甲方董事会批准通过本协议

时生效。 

第六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先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未能协商解决，

将争议提交甲方住所地法院处理。 

第七条 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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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

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之终止协议》签署页） 

 

 

甲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6 年 7月 3日 

 

 

乙方：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6 年 7月 3日 

 


